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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 

114年度憲統字第 12號 
 

聲 請 人 吳樹欉  

 劉金龍  

聲 請 人 兼

上二人共同

訴訟代理人

及送達代收人 

吳俊德律師 

          

上列聲請人聲請就 114 年度憲統字第 12 號聲請案提出法庭之友意見

書，本庭裁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聲請人於中華民國 115年 2月 6日前，得就 114年度憲統字第 12號聲

請案，依附件指引，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於憲法法庭。 

  理 由 

一、按當事人以外之人民、機關或團體，認其與憲法法庭審理之案件

有關聯性，得聲請憲法法庭裁定許可，於所定期間內提出具參考

價值之專業意見或資料，以供憲法法庭參考，憲法訴訟法第 20條

第 1項定有明文。 

二、本件聲請人聲請就 114 年度憲統字第 12 號聲請案提出專業意見

或資料，查聲請人已敘明其與上開聲請案之關聯性，本件聲請核

與憲法訴訟法上開規定相符，應予許可，爰裁定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

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

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 蔡彩貞 

  朱富美  陳忠五 尤伯祥 

  （楊大法官惠欽迴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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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      書記官 朱倩儀 

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

 



聲請擔任法庭之友指引

▍得聲請擔任憲法法庭「法庭之友」之人

  當事人以外之人民、機關或團體。

▍聲請程序

(1)填寫「法庭之友許可聲請書」

A.格式

請使用A4規格紙張書寫，原則上應以電腦文書處理方式製作，頁數不得超過6

頁，並請依憲法訴訟書狀規則第4條及附件一所定格式製作。如係未委任訴訟

代理人之人民以手寫方式製作書狀者，總字數不得逾1萬4千字，且須依憲法

訴訟書狀規則第3條第3項之格式製作。另外，書狀所附之證據及文件，請依

序標示編號，不黏貼標籤，並以雙面列印或影印，並逐頁編列頁碼 ，總頁數

逾20頁者，並應於書狀所附之證據及文件首頁編目錄。相關格式並請依憲法

訴訟書狀規則附件二製作。

B.應記載事項

聲請擔任「法庭之友」之人，請於聲請書上主動敘明與審理案件之關聯性，也

就是本案判決可能會對於自己會造成怎樣有利或不利的影響，但並不以法律上

的利害關係為限。

(2)於期限內提出：欲擔任「法庭之友」之人，向憲法法庭提出聲請之期限，

除另經憲法法庭公告者外，應於憲法法庭公開該案件聲請書後2個月內為之；

合併數宗聲請案件而為審理者，該期間自最後合併審理案件之聲請書公開之日

起，重行起算。

(3)請以紙本，或利用「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（含線上起訴）服務平台」點選

「憲法訴訟」圖示，以電子傳送方式向憲法法庭提出。

▍等待憲法法庭裁定許可擔任「法庭之友」

▍提出「法庭之友」意見書

(1)內容及次數

附　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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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裁定許可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，應委任律師等專業代理人提出。應以當事人

或關係人所未主張者為原則，並以提出1次為限，供憲法法庭審理案件參考。

(2)格式與份數

A.填寫「法庭之友意見書」，請使用A4規格紙張，以電腦文書處理方式製

作，且須符合憲法法庭書狀規則第3條之格式。

B.書狀所附之證據及文件，請依序於頁面頂端置中處標示編號，不黏貼標籤，

並以雙面列印或影印，其格式如後附證據格式範例；所附證據或文件均請逐頁

於頁面底端置中處編列頁碼，其總頁數逾20頁者，並應於書狀所附之證據及

文件首頁編目錄。此外，須提出法庭之友許可聲請書正本1份，並按憲法法庭

指定紙本複本份數提出。

(3) 應揭露資訊

「法庭之友」針對自己有無以下情況，應該向憲法法庭主動說明：

A.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是否與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

工或合作關係。

B.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是否受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

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C.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(4)書狀遮掩

A.涉及個人身分資訊或限制公開事項（詳見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

辦法第4條、第5條），應依「憲法訴訟書狀限制公開事項遮掩指引」規定之

遮掩方式，遮掩書狀中之限制公開事項，併同法庭之友許可聲請書另提出經遮

掩版本電子檔。

B.遮掩方式

原則以反黑方式遮掩。如依法不得揭露姓名之人，有兩個以上同姓，且反黑遮

掩可能導致因人別誤認而妨礙書狀文義理解者，有此情形時，姓名遮掩方式，

姓氏（第一碼）均由英文字母A、B、C…依序排列，名字（第二碼）以下均以

數字替代，如A01、A02…、B01、B02。

（詳見「憲法訴訟書狀限制公開事項遮掩指引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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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憲法法庭認有必要得通知法庭之友到庭

參考法規：

憲法訴訟法第20條

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25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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